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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

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附加地下电缆、管道及设施责任保险条款

总则

第一条 本条款为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》等安

全生产类责任保险（以下简称主险）的附加险条款，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，

方可投保本附加险。

保险责任

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发生主险合同项下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时，被

保险人对第三者的地下电缆、管道或其它地下设施造成的损失，由保险人在本附

加险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。但被保险人须在工程开工前，向有关当局

了解这些电缆、管道及其它地下设施的确切位置，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发生。

（一）对图纸上正确标明位置的地下设施的损失赔偿应先扣除保单列明的

免赔额；

（二）对图纸上错误标明位置的地下设施的损失赔偿应先扣除保单列明的

免赔额；

（三）任何损失赔偿仅限于电缆、管道及地下设施的修理费用，任何后果

损失、间接损失及罚款、罚金，保险人均不负赔偿责任。

其他事项

第三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主险合同与本附

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

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

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
